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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: 

一、 為使消防設備公司及本局勤務編排規劃流暢，會勘案件可事先預排查驗日期，但若案

件有重大缺失或有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，本局可視情況滾動調整查驗日期，屆時請各

消防設備公司配合辦理。 

二、 採取預先排定查驗日期再後送紙本及雲端資料者，若有重大缺失需重新補正或未能於

查驗日期前五日(不含例假日)送件，下次掛件方式僅能先送資料，待主辦審視無缺失

後，方能排定查驗日期，以免為了搶時間而忽略相關資料正確性及完整度，請各消防

設備公司務必嚴謹審視及配合。 

 

※說明二 

※說明一 

申請人填具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查驗書

及檢附相關文件等紙本資料遞送或郵寄

至本局預防調查科安檢隊；另同步將完

整資料上傳雲端(包含監造計畫) 

安檢隊主辦預審紙本及雲端資料 

無缺漏，排定查驗日期，設備公司在該

日期前一天於火災預防管理平台線上掛

件，由主辦分案給各承辦人 

查驗合格，批核用印後，消防設備公司

領取會勘本並掃描光碟，送至安檢隊，

方可領取公文及相關資料。 

退

回

補

正 

預先與本局預防調查科安檢隊勤務編排

承辦人排定查驗日期 

查驗日期前五日，申請人填具建築物消

防安全設備查驗書及檢附相關文件等紙

本資料遞送或郵寄至本局預防調查科安

檢隊；另同步將完整資料上傳雲端(包

含監造計畫) 

 

案件承辦人審視無缺漏，設備公司在查

驗日期前一天於火災預防管理平台線上

掛件，由主辦分案給各承辦人 

查驗不合格，退件 

A3尺寸以下案件，請配

合辦理，大圖案件逐步規

劃完善中 

查驗不合格，退件 


